
宜阳山水文苑项目零星工程施工合同
补充协议
甲方：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
乙方： 海南建虹防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2年6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SSWY.01-JA-119的《宜阳山水文苑项目零星工程施工合同》，（下称“原合同”）。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：
1、原合同基础上增加换热站电源，从二号住宅配外墙动力箱引至换热站，主要工作内容60米电缆ZR-YJV4x70+1x35采购及安装，电缆头安装，相关施工内容包含不限于约谈记录清单施工范围，保证电缆施工完成的所有费用，约谈固定总价为 19290元（详见附件一），含1%增值税；
   2、付款方式：电缆项货到现场安装完成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100%，质保期为18个月。
   3、综上原合同暂定总价基础上增加¥19290元（大写人民币：壹万玖仟贰佰玖拾元整），其中不含税金额为¥18728.16元（大写人民币：壹万捌仟柒佰贰拾捌元壹角陆分）增值税税金为¥561.84元（大写人民币 ：伍佰陆拾壹元捌角肆分），税率 3 %。
4、由此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及风险，均有乙方自行承担。
5、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，本协议未尽事宜均以原合同为准，
本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益。 
6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乙方：海南建虹防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或授权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代表人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签约地点：洛阳市洛龙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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